SF-2013-0204

合同编号：                 

广  州  市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示范文本）
工程名称：炭步镇政府集资楼小区微改造项目
工程编号：                                    
工程地点：广州市花都区                        

发 包 人：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人民政府          
承 包 人：                                      

广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制定

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二〇二三年  月
   第一部分  协  议  书

发包人:（全称）    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人民政府           
承包人:（全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合同工程施工有关事项达成一致意见，订立本合同。

一、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炭步镇政府集资楼小区微改造项目施工                             

    工程地点：广州市花都区                                           

工程内容：施工图纸范围内的所有工程，详见招标图纸及工程量清单。

工程规模：        
结构形式：                                            

    工程立项、规划批准文件号：                               

资金来源：  财政资金                                            

二、工程承包范围

承包范围: 包工、包料、包工期、包质量、包安全、包文明施工。综合单价包干、项目措施费包干。。
三、合同工期

工程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_中标日期_天。

从           年     月    日开始施工，至          年     月    日竣工完成。

四、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标准：    合格                   

五、合同价款

合同总价（大写）：     中标价      元；

（小写）：                                 元。

项目单价： eq \o\ac(□,√)详见承包人的投标报价书（招标工程）；

□详见经确认的工程量清单报价单或施工图预算书（非招标工程）。

六、组成合同的文件

组成本合同的文件及其优先解释顺序与本合同第二部分《通用条款》第2.2款赋予的规定一致。

七、词语含义

本协议书中有关词语含义与本合同第二部分《通用条款》第1条赋予它们的定义相同。

八、承包人承诺

承包人向发包人承诺已阅读、理解并接受本合同所有条款，按照本合同约定实施、完成并保修合同工程，履行本合同所约定的全部义务。

九、发包人承诺

发包人向承包人承诺已阅读、理解并接受本合同所有条款，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时限和方法支付工程款及其他应当支付的款项，履行本合同所约定的全部义务。

十、合同生效

本合同订立时间：            年           月           日

本合同订立地点：   广州市花都区                           
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发包人：（盖章）                            承包人：（盖章）

         地      址：                               地      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    话：                                 电    话：

     传    真：                                 传    真：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帐    号：                                 帐    号：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电子邮箱:
第二部分  通用条款（略）

第三部分    专用条款
1．定义 
  1.43 单位工程

□  名称：  炭步镇政府集资楼小区微改造项目施工                                 

□  内容：施工图纸范围内的所有工程，详见招标图纸及工程量清单。  
□  范围：
1.53  所采用的书面形式包括： 
□  文书； 
□  信件； 
□  电报； 
□  传真； 
□  电子邮件； 
□  其他：                                                                           
2．合同文件及解释 
2.2（10）组成合同的其他文件：                                                          
4．语言及适用的法律、标准与规范 
4.3 约定适用的标准、规范的名称：国家颁发的《建筑安装工程质量标准》 及地方、行业的有关标准规范。    

5. 施工设计图纸
  5.1 发包人提供施工设计图纸

（1）提供的时间：开工前                                
（2）提供的数量：                                           
  5.2 承办人提供施工设计图纸

（1）提供的时间：                                           
（2）提供的数量：                                           

（3）监理工程师答复的时间：                                 
6. 通信联络

 6.2各方通讯地址、收件人及其他送达方式

各方通讯地址和设计人：

发包人：                                                                                

通讯地址：                        收件人：            邮政编码：                  
承包人：                                                                               

通讯地址：                        收件人：            邮政编码：                   

监理人：                                                                                 

通讯地址：                        收件人：            邮政编码：                   

工程造价咨询人：                                                                       

通讯地址：                        收件人：            邮政编码：                   

视为送达的其他方式：                                                             
7. 工程分包

 7.2 指定分包工程名称：                                                                 
 7.4 分包工程款的支付方式：                                                               
13. 交通运输

 13.1 办理道路通行权和修建场外设施的费用：承包人应当承担其出入现场所需要的专用或临时道路（含水路）通行权、养路费等一切费用和税费，办理相关手续。在合同工程施工期间，根据政府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承包人应采取所有合理的措施来保护现场内外的环境，并避免由于其操作方法所造成的污染、噪声或其它问题而对附近的人员或公私财产造成的干扰、损失或损害。   
 13.2 修建场内临时道路和交通设施的费用：  已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13.4 运输超大件和超重件的费用：事前要报告业主方委托的施工现场管理人员。相关费用已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14. 专项批准事件的签认

 14.2 专项批准事件的签认人选

监理工程师：

 姓名：                  印章样式：                签字样式：                

造价工程师：

姓名：                  印章样式：                签字样式：                 

建造师：

姓名：                  印章样式：                签字样式：                  
19. 发包人

19.2 发包人完成下列工作的约定

办理土地征用、拆迁、平整施工场地等工作的时间：已具备施工条件。     

完成施工所需水、电、通讯线路接驳的时间及地点：  由发包人提供接驳点，承包人自行接驳。施工临时用水、用电、通讯设施由承包人自行负责，费用已包含在投标报价中，发包人不另行计量支付。  

开通施工现场与城乡公共道路间的通道的时间：  由承包人根据现场的需要或发包人要求确定，相关费用已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提供施工所需的有关资料的时间：   开工前。                          
办理施工所需的有关证件和批准手续的时间：发包人于开工前十天应将发包方应提供的施工报建资料交给承包方，由承包方代办施工报建手续。 

现场交验的时间：                           

提供标准与规范的时间：                            
组织图纸会审和设计交底的时间：                          
协调处理施工周围场地系问题和邻近建筑物等保护工作的约定：                                          

 委托承办人办理的工作有：                                                                                

19.3 提供施工场地的时间：                    

19.4 支付款项

（1） 工程款支付期限

□ 按通用条款第80.3款、第81.3款、第83.3款等规定期限支付。

□ 另作约定：                                                                          

（2） 工程款支付方式

□ 按协议书所注明的银行账户转账。

□ 支票支付。

□ 其他方式：                                                                                       

20. 承包人

 20.2 承办人完成下列工作的约定

 （3） 提交支付申请和工程款额报告期限

  □ 按通用条款第80.2款、第81.1款、第83.1款等规定期限提交。

  □ 另作约定：                                                                              

 （5） 向发包人提供施工场地办公和生活的房屋及设施的数量和时间等要求：                       

 （6） 办完施工场地交通、环境保护、施工噪声、安全文明施工等手续的时间：                             

（8） 做好施工场地地下管线和邻近建筑物、构筑物（包括文物保护建筑）、古树名木保护工作的约定：发包人协助承包人做好上述保护工作的协调处理，除文物保护外，其它保护工作费用已包含在承包人的投标报价中。      

 （9） 保证施工场地的清洁和做好交工前施工现场清理工作的约定：  相关费用已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和竣工结算文件

 □ 按通用条款第82.2款规定提交。

 □ 另作约定：                                                                                 

 20.4 承包人提供施工所需劳务、材料、国产设备、施工设备和其他物品的约定：                       

21. 现场管理人员任命和更换

 21.1 发包人现场管理人员任命和更换：                                                           

 21.2 承包人代表任命和更换：                                                                 

 21.3 监理工程师代表任命和撤回：                                                            

      造价工程师代表任命和撤回：                                                            

 21.4 承包人代表授权人选任命和撤回：                                                        

22. 发包人代表

 22.1 发包人代表及其权力的限制

 （1） 发包人任命（              ）为发包人代表，其通讯方式为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2） 发包人对发包人代表权力做如下限制：                                                           

23. 监理工程师

  23.1 负责合同工程的监理人及任命的监理工程师

 （1） 监理人：                             法定代表人：               

 （2） 任命（               ）为监理工程师，其通讯方式为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23.3 (12)需要发包人批准的其他事项：             

24. 造价工程师

  24.1 负责合同工程的造价咨询单位及任命的造价工程师

 （1） 工程造价咨询人：                  法定代表人：                  

  （2） 任命（              ）为造价工程师，其通讯方式为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24.3 （7）需要发包人批准的其他事项：                                                        

25. 承包人代表

  25.1 承办人任命（              ）为承办人代表，其通讯方式为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26. 指定发包人

  26.1 依法指定的发包人

  （1） 实施、完成部分永久工程的分包人：                                                 

  （2） 提供材料和工程设备、服务的分包人：                                                 

28. 工程担保

  28.1 承包人提供履约担保的约定

  （1）  履约担保的金额：（大写）                    （小写            ）

  （2） 提供履约担保的时间：  按招标文件规定。    

   □ 签订本合同时。

   □ 另作约定：                                                                      
  （3） 出具履约保函的担保人：                                                         
  28.4 发包人提供支付担保的约定

  （1）  支付担保的金额：（大写）                    （小写            ）

  （2） 提供支付担保的时间：                        

   □ 签订本合同时。

   □ 另作约定：                                                                      
  （3） 出具支付保函的担保人：                                                          
  28.8 担保内容、方式和责任等事项的约定：                                              
31. 不可抗力

  31.1 （4）不可抗力的其他情形：                                                      

32. 保险

  32.1 委托承包人办理保险的事项有：

  □ 通用条款第32.1款的第（1）项；

  □ 通用条款第32.1款的第（2）项；

  □ 通用条款第32.1款的第（3）项；

  □ 通用条款第32.1款的第（4）项。

  32.8 投保内容、保险金、保险期限和责任等事项的约定：                                
33. 进度计划和报告

  33.3 承包人编制月施工进度报告和修订进度计划的约定：开工后每月的25日提供工程进度报表。  
34. 开工

  34.2 监理工程师在本合同签订后的（      ）天内签发开工令。

  □ 按通用条款规定的42天。

  □ 另作约定：                                                                         
35.暂停施工和复工

  35.4 承包人原因造成暂停施工的其他原因：                                                  
36. 工期及工期延误

  36.1 合同工程的工期约定为（   ）天。

  （1）                                  （工程名称）单位工程的工期约定为         天。

  （2）                                  （工程名称）单位工程的工期约定为         天。

38. 竣工日期

  38.1 计划竣工日期：                            

42. 质量标准

  42.1 约定的工程质量标准

  （1） 合同工程质量标准：                       
（2） 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45. 安全文明施工

  45.5 治安管理：

  □ 按通用条款的规定。

  □ 另作约定：                                                                         
46. 测量放线

  46.1 承包人提交施工控制网资料的时间：

  46.4 测量放线误差的约定：

48.发包人供应材料和工程设备

  48.1 约定供应的材料和工程设备

  □ 发包人不供应材料和工程设备，本条不适用。

  □ 发包人供应材料和工程设备的，应鱼承包人约定“发包人供应材料和工程设备一览表”，作为本合同的附件。

  48.8 发包人供应材料和工程设备的结算方式：                                              

49. 承包人采购材料和工程设备

  49.1 承包人采购材料和工程设备

  □ 按通用条款规定，由承包人负责运输和保管。

  □ 另作约定：                                                                          

  49.2 承包人供货要求：                                                                 

  49.8 发包人依法指定的生产厂家和供应商：                                               
50. 材料和工程设备的检验试验

  50.2 见证取样检验试验的材料和工程设备

  （1） 种类：                                                                          
  （2） 检测机构：                                                                      

51. 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51.1 承包人配置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 按通用条款规定，承包人承担修建临时设施的费用。

  □ 另作约定：                                                                          
  51.2 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53. 隐蔽工程和中间验收

  53.1 中间验收的部位有：                                                               
55. 工程试车

  55.1 试车内容

  □ 不需要试车的，本条不适用。

  □ 需要试车的，试车的内容和要求：                                                      

56．工程变更

  56.4 承包人提出工程变更建议

   发包人采纳承包人建议带来利益的计奖方法：                                             

58. 竣工验收

  58.1 竣工验收标准

   合同工程竣工验收标准：                                                               
  58.8 单位工程和工程部位验收

  □ 合同工程无单位工程、无工程部位提前验收的，本款不适用。

  □ 合同工程单位工程或工程部位需提前验收的，各单位工程或工程部位的名称、竣工验收时间和范围如下：

 （1）                              （名称）工程或部位，竣工验收时间为                      ，其范围包括：                                                   

  （2）                              （名称）工程或部位，竣工验收时间为                      ，其范围包括：                                                 

  58.9 施工期运行

  □ 合同工程无单位工程、无工程部位在施工期运行的，本款不适用。

  □ 合同工程单位工程或工程部位需在施工期运行的，各单位工程或工程部位的名称、运行时间如下：

 （1）                              （名称）工程或部位，运行时间为                      ；

 （2）                              （名称）工程或部位，运行时间为                      。

  58.10 竣工清场

 □ 按通用条款规定。

  □ 另作约定：                                                                            

  58.11 施工队伍的撤离

 □ 按通用条款规定，承包人的人员和施工设备全部撤离施工现场。

  □ 另作约定：                                                                          

59. 缺陷责任与质量保修

  59.1 缺陷责任期计算

   缺陷责任期：                                                                          
  59.8 质量保修期计算

   质量保修期：   按《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                   

61. 工程量

  61.1 清单工程量包括的工作内容

 □ 按通用条款规定。

  □ 另作约定：                                                                          
63. 暂列金额

  63.1 合同工程的暂列金额为                            元。

65. 暂估价

  65.1 招标暂估价项目

   必须招标暂估价项目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 材料、工程设备：                                                                       

  □ 专业工程：                                                                           
  65.3 非招标专业工程款的确定

 □ 按通用条款规定，由造价工程师与分包人确定。

  □ 另作约定：                                                                           
66. 提前竣工奖与误期赔偿费

  66.1 提前竣工奖

 （1） 提起竣工奖额度

 ( 没约定提前竣工奖的，本款不适用。

 □ 约定提前竣工奖的，每日历天应奖额度为                   元。

（2） 提前竣工奖的最高限额

 □ 按通用条款规定为合同价款的5%，即                 元。

 □ 另作约定：                                                                           

  66.2 误期赔偿费

 （1） 每日历天应赔偿额度为                元。

 （2） 误期赔偿费的最高限额

 □ 按通用条款规定为合同价款的5%，即                 元。

 □ 另作约定：                                                                           

67. 工程优质费

  67.1 工程优质费的计算方法

 □ 没约定工程优质费的，本款不适用。

  □ 约定工程优质费的，其计算方法：                                                       

  67.2 工程优质费的计算额度：

 □ 按通用条款规定计算。

  □ 另作约定（合同工程同时获得下列多个奖项的，只按最高奖项的额度计算）：

     国家级质量奖，合同价款的              %；

     省级质量奖，合同价款的              %；

     市级质量奖，合同价款的              %。

68. 合同价款的约定与调整

  68.2 合同价款的调整事件

 □ 按通用条款规定的调整事件。

 ( 另作约定：按招标文件规定。                                                             

  68.2（9）调整合同价款的其他事件：                                                            

72. 工程变更事件

  72.4 调整承包人报价偏差的方法

 □ 按通用条款的规定调整。

 ( 按照下列方法调整：  按招标文件规定。                                                          

73. 工程量偏差事件

  73.2 调整分布分项工程费的方法

   调整结算分部分项工程费：

 □ 按通用条款的规定调整。

 ( 按照下列方法调整：   按招标文件规定。                                                         

 73.3 调整措施项目费的方法

  调整结算措施项目费：

 □ 按通用条款的规定调整。

 ( 按照下列方法调整：   按招标文件规定。                                                      

75. 现场签证事件

  75.3 现场签证报告的确认

   提交现场签证报告的时间：

 □ 按通用条款的规定的时间提交。

 □ 另作约定：                                                                                      

76. 物价涨落事件

  76.3 承包人采购材料和工程设备的材料设备费、施工机械费调整方法：

 （1） 价格系数法

     各资源的权重系数约定如下：

1) 固定系数a为                                 ；

2）人工权重系数b为                             ；

   3）机械台班权重系数c为                         ；

   4）钢筋权重系数d为                             ；

   5）水泥权重系数e为                             ；

   6）铜材权重系数f为                             ；

   7）沥青权重系数g为                             ；

   8）其他资源的权重系数：                         

78. 支付事项

78.2 计算利息的利率

 □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

  ( 另作约定：不计算利息。                                                                  

79. 预付款

  79.1 预付款的约定及管理

 （1） 预付款的约定

   □ 没约定预付款的，本条不适用。

  ( 约定预付款的，预付款的金额为工程合同造价的30%元，起支付办法和抵扣方式，按本跳有关专用条款的约定。

 （2） 预付款的最高限额

  □ 阿伯通用条款规定为合同价款的30%，即                         元。

  □ 另作约定：                                                                 
  79.2 提交预付款支付申请期限：

  □ 按承包人在完成本款三项工作后的7天内。

  □ 另作约定：                                                              

  79.4 预付款抵扣方式

  □ 预付款按照期中应支付工程款的                 %扣回，直到扣完为止。

  □ 其他方式：                                                                  
80. 安全文明施工费

  80.1 安全文明施工费的内容、范围和金额

 （1） 内容和范围

   ( 按通用条款的规定，以现行广东省统一工程计价依据规定为准。

  □ 另作约定：                                                                                   

 （2） 安全文明施工费的总金额为                元。

  80.2 支付申请的提交与核实

   ( 按通用条款的规定。

  □ 另作约定：                                                                                  

  80.3 费用支付

   安全文明施工费的支付办法和抵扣方式：

   ( 按通用条款的规定。

  □ 另作约定：                                                                                   

81. 进度款

  81.1 约定支付期限和提交支付申请

 （1） 支付期限

  □ 以月为单位。

  □ 以季度为单位。

  ( 以形象进度为准，具体为：
  81.1 （11）本期间应支付或扣留（回）的其他款项：

 （2） 政府资金投资工程的支付期、支付办法

  □ 按通用条款的规定。

  □ 另作约定：                                                                                     
  81.2 期中支付的最低限额为                元。

82. 竣工结算

  82.1 竣工结算的程序和时限：

  □ 按通用条款的规定办理。

  □ 另作约定：                                                                                           

83. 结算款

  83.1 提交竣工支付申请

 （1） 竣工支付期限

  □ 按通用条款的规定，在造价工程师签发竣工结算支付证书后的28天内。

  □ 另有约定。

 （2） 政府资金投资工程的支付期、支付办法

  □ 按通用条款的规定。

  ( 另作约定：①按合同通用条款的规定办理，工程结算以有关部门审定为准。②工程竣工验收完成后，施工单位应将竣工结算资料送交至甲方进行审核，并提交送审资料齐全的承诺书。③甲方完成初审后，由甲方送到花都区财政投资评审中心进行评审（施工单位应积极配合审计工作）。                                         

84. 质量保证金

  84.2 质量保证金的约定与扣留

 （1） 质量保证金的约定

 □按通用条款规定为合同条款的%，即                     元。

  (□ 另有约定：   按合同价款的%  。                                                     
 （2） 质量保证金的扣留

  □ 按通用条款的规定，按每支付期应支付给承包人的进度款和结算款的%扣留。

  ( 另有约定：  保修期满，并取得工程保修责任期终止证书后无息退还。                               

85. 最终清算款

  85.1 提交最终清算支付申请

  （1） 最终清算支付申请

提交份数：           
提交期限：           

   (2)  最终清算支付时限

   □ 按通用条款的规定，在造价工程师签发最终清算支付证书后的14天内。

   □ 另有约定：                                                                                         

86. 合同争议

  86.4 调解或认定

   争议调解或认定机构：

  □ 按通用条款的规定。

  □ 另有约定：

 （1）                                                                                               

 （2）                                                                                             

 （3）                                                                                            

  86.6 仲裁或诉讼

   解决争议的最终方式：

  □ 向广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91. 保密要求

  91.1 提供保密信息的期限：

94. 合同份数

  94.1 约定提供合同文件

   提供合同文本：

  □ 按通用条款的规定，由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

  □ 另有约定：                                                                                   

  94.2 正副本效力

   合同的份数：

   正本              份，副本             份。

   其中：发包人正本               份，副本                份；

         承包人正本               份，副本                份。

